关于江西德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部分监管指标不达标。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原因，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可能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并请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公司确定了意向投资者但未最终确定发行对象，意向投资者江西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地方国有企业。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江西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国资等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如是，补充披露相关审批程序的进展情况；若不需要，请说明原因及法律依据。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10%，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定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4,000万股，江西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持有不超过公司43.35%的股份，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本次发行前公司认定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结论是否客观、谨慎；是否存在内部人控制或管理层控制的情形，是否存在侵害申请人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曾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情形，主要股东意见不一致情形下的解决机制及有效性，说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经营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江西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在本次发行后的持股比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江西省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涉及银行业相关主管部门等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如是，补充披露相关审批程序的进展情况；若不需要，请说明原因及法律依据。（3）上述认购是否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购，如是，请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第四章相关规定，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关情况。（4）公司为防范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拟采取的措施及有效性，是否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并有效执行。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江西余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818.05万股，持股比例21.74%，江西婺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23.53万股，持股比例2.31%，以上股份为抵债股权；上述通过司法途径以抵债资产方式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具备持股资格，无法取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主要股东资格批复，需自取得日起2年内予以处置。请申请人说明抵债股权中超2年未处置的比例，尚未处置的原因；上述情况是否符合《商业银行法》《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是否存在被处罚的风险，后续的处置安排。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申请人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三十二条相关要求，在《法律意见书》中说明分析申请人的公司治理规范性，对是否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